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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干劲 激发斗志 心系群众 肩扛使命
永康公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通讯员 卞一夫 吕倍思

按照市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安排部署，9 月 12 日
晚，市公安局在交警大队三楼会议
室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部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陈曙初，市
公安局党委班子成员，近3年退出现
职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其他市
管干部，各下属单位中层领导以及
全体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参加会议。会议由该局党委副书
记、政委钱子健主持。

会议首先由钱子健对习近平总
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
央、浙江省委、金华市委、永康市委
以及上级公安机关有关会议精神进
行传达学习，并对全局主题教育工
作方案进行解读和具体部署安排。

会议指出，此次主题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把
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自觉扛起浙江作为“中国
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重要萌发地”的政治责任，坚持抓
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
整改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以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
和使命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激发我
局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和实
干担当精神，扎实推动永康公安高
质量发展，全力护航“全面奔小康，
永康新腾飞”，努力谱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永康公安篇章。

会议要求，全局党员要切实增
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把握
总体方向，聚焦根本任务，紧扣具体
目标，强化重点措施，推动各级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陈曙初作了动员讲话。他指出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
的重大部署，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
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
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
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全局上下必须深刻领会党中央、浙
江省委、金华市委和永康市委的部
署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各级决策部署上来，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更强的思想自觉开展主题教
育，确保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陈曙初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认识。开
展主题教育作为强化创新理论武装
的重要举措，是不断深化党内教育
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工作有效落
实的重要契机；要坚持善作善成，紧
盯重点高标准抓好主题教育。把学
习教育贯穿始终，在守初心中铸忠
诚。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在真作
为中担使命。把检视问题贯穿始
终，在找差距中补短板。把整改落
实贯穿始终，在抓落实中见成效；要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实效。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坚决防
止形式主义、注重营造浓厚氛围。

陈曙初强调，全局上下要以此
次主题教育为契机，激昂干劲、激发
斗志，心系群众、肩扛使命，在护航

“全面奔小康、永康新腾飞”的征程
上作出更多新贡献、创造更多新业
绩，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通讯员 梅安钰

“本来我是想要自首的，但是我
以为事情都过去了。”被抓时，潜逃
了三年的“云剑”行动公安部督捕逃
犯朱某这样说道。9 月 10 日下午，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在唐先镇某村一
工厂内抓获逃犯朱某。

朱某，男，1995年出生，贵州人，
因涉嫌 2016 年在我市实施严重暴
力刑事犯罪，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被
市公安局上网追逃。一直以来，市
公安局都在全力追捕朱某。

今年 8 月 9 日，朱某被公安部列
为“云剑”行动督捕逃犯。对此，市
公安局专门成立以刑侦大队牵头的
专案组，开展了新一轮的追捕工作。

经分析研判，永康警方发现，朱
某的家属有部分暂住在福建。因贵
州是朱某的家乡，为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决定先前往福建开展调查。但

多天的外围摸排走访，民警未发现
朱某在福建生活的痕迹。

9 月 9 日，专案组民警决定前往
朱某老家贵州开展下一步侦查工
作，在赶往高铁站的路上却收到同
事传递的最新线索：朱某疑似已于
近期潜逃回永康。

考虑到朱某来永康可能会先联
系老乡，或案发前后在永康交往频
繁的好友，民警决定围绕朱某的老
乡和好友展开调查。经过一系列侦
查研判后，民警发现朱某果然就落
脚在其老乡暂住的唐先镇某村。

当天下午 4 时许，专案组民警
前往该村对朱某展开蹲守布控。晚
上7时许，民警发现朱某出现在该村
某广场内。但因广场内游乐群众较
多，民警认为在该广场不宜对朱某
开展抓捕，遂决定继续蹲守，等候更
佳的抓捕时机的到来。

9 月 10 日下午，民警发现朱某

出现了该村某工厂内，在观察了工
厂的位置和周围路线情况后，民警
分几组迅速出动，多边包围，最终在
该工厂内成功将朱某制服抓获。

据朱某交代，由于害怕永康警
方的追捕，其于 2016 年底犯事后就
逃回贵州老家，之后，他一直从事与
墓地有关的工作。2018 年底，接不
到 活 后 ，朱 某 就 一 直 游 手 好 闲 至
今。想到永康有很多工厂，还有很
多老乡在，怀着侥幸的他又来到了
永康，想要重新找份稳定的工作，没
想到刚到永康没几天，就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目前，朱某因涉嫌严重暴力刑
事犯罪被永康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在此，永
康警方再次郑重告诫所有在逃人
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投案自首
才是唯一出路。 关注永康公安微信

每日获取平安资讯

黑恶势力 个个喊打
平安建设 人人参与

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579-87102993或110
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永康公安”举报
平台
来信地址：市公安局扫黑除恶办公室
举报地址：丽州北路1号公安局接访室

一贵州男子涉嫌严重暴力刑事犯罪潜逃3年

刚到永康就被抓获归案

12日，一张年幼的小女孩被关笼子里

的图出现在永康人的朋友圈里。“这小孩

家人怎么想的？”“不管怎样，也不能这样

对待、虐待⋯⋯”众人议论纷纷，都在为小

女孩“凄惨”的遭遇抱不平。

据发布者提供的消息推测，该事情可

能就发生在江南辖区。于是，有看到此消

息的热心群众，将相关信息发给了在市公

安局江南派出所工作的民警求证。

民警立即联系上信息发布者，得到图

中小女孩的具体位置后，迅速和当日值班

领导赶往现场，并见到了小女孩和其父母。

“警察同志，都是误会！我们平时比

较忙，没能及时留意到，确实是不应该。”

小女孩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店铺，他们告诉

民警，照片里的笼子高一米二，宽 80 厘

米，是他们不久前购入的，因为一时用不

上便放在了店门口。

笼子有点倾斜，打开后会自动关起

来。当日，27 个月的小女孩，贪玩钻了进

去被关在里面，从而引发了误会。发现女

儿被困后，其父母也在第一时间打开笼

子，将其带回店内。

为了证实小女孩父母的话，回所后，

民警仔细查看了当时的监控录像。虽然

监控离事发地有点距离，但从画面中，依

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女孩是自己从店里

走出再钻到笼子里去的。

证实此事件为乌龙后，民警再次联系

上了发布者，告知其实情。发布者告诉民

警，自己看到时觉得很奇怪，也很气愤，没

多加证实便将图片发布到朋友圈，对自己

行为造成的影响表示十分抱歉。当着民

警的面，发布者删除了这条容易引起误解

的信息。

警方友情提醒广大家长在平时一定

要注意看管小孩，以免出现其他意外。也

请各位网友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若

造成违法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女孩成为“笼中鸟”
原是一场“大乌龙”


